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衛生福利部主管 

107 年度單位預算 

凍結案報告 

主席、各位委員女士、先生： 

今天承邀就本部主管之 107年度單位預算保留動支，提

出專案報告，首先對各委員長期以來支持本部衛生福利政

策，使能繼續向前邁進，表達最為誠摯的敬意與謝忱。 

大院審議本部主管 107年度單位預算，對於部分工作計

畫作成凍結預算，屬專案報告者計 10案，預算數 8,150萬元。

茲謹就上揭各項重要業務、各位委員關心之議題與未來業務

規劃之內容詳加說明，敬請各位委員惠予支持，俾利本部暨

所屬機關依既定之施政計畫及業務內容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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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預算部分 

壹、衛生福利部業務報告： 

第 2目  科技業務 

 修正決議事項（一）：13 

本部「科技業務」編列 34億 1,155 萬 3 千元，惟近年

來國家財政資源日益窘迫，國家財政有捉襟見肘之虞。故

中央政府各所屬單位應重新審視明年度有所增列之預算科

目，審慎評估是否真有增列之必要以資撙節，爰提案凍結

6,500 萬元。 

 《說明》： 

一、「科技業務」所編列計畫主要係支持本部各單位及財

團法人國家衛生研究院（以下簡稱國衛院）進行衛生

政策之實證研究，本部科技發展計畫每年皆配合國家

政策研擬相關科技計畫。同時並進行整體計畫之盤點

及檢討退場，以進一步提升衛生福利科技政策品質與

國家整體的競爭力。 

二、107年度配合國家政策增列部分摘述如下： 

（一）健康福祉科技整合照護示範場與推動計畫：本計

畫配合長照 2.0 政策，以建置照護示範場域為基

礎，因應不同鄉鎮區域之特殊性，因地制宜規劃

不同營運模式，並串連在地所需相關平臺，創建

該場域之服務產業，並以永續經營與發展為目

標。 

（二）銀髮智慧健康照護及科技服務創新模式開發旗艦

計畫：配合長照 2.0 政策，發展創新模式，以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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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導入規劃落實地方長照發展特色，實現活躍老

化、在地老化之願景並發展相關產業。 

（三）亞太生醫矽谷精準醫療旗艦計畫：推動本部與醫

學中心、學研機構、產業界的精準醫療合作，建

立核心能力，整合跨國資源，並且重視人才培

育，以鞏固團隊整體實力。目前已輔導 4 家國內

廠商合作成立臺灣基因體產業聯盟，並將於 4 年

內將投入新臺幣 1.2 億元，以加速精準醫療產業

發展。 

（四）建立亞太疫苗及血清研發中心旗艦計畫：以國衛

院生物製劑廠為基礎，發展模組化產程，加速疫

苗產業發展，鏈結東南亞國家，協助推動疫苗產

業南向。目前已建立「亞太腸病毒偵測網絡」，

與越南、柬埔寨及馬來西亞等國進行合作，協助

政府推動衛生外交。 

（五）再生醫學科技發展旗艦計畫：建立鑑定高穩定性

及高修復能力幹細胞的篩選平臺。提供神經/心

血管相關疾病之新治療策略。 

（六）強化早期臨床試驗能量：強化國內早期臨床試驗

能量，培育早期臨床試驗人才，研擬早期臨床試

驗法規科學研發策略指導原則，提供國內廠商早

期臨床試驗設計與執行之策略諮詢及實務參與。 

三、綜上，編列經費辦理本計畫實有其必要性，為利業務

持續推動，敬請惠予支持，准予動支。 

 修正決議事項（一）：20 

本部「科技發展工作」項下「健康醫藥生技轉譯臨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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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動計畫」編列 3 億 930 萬 7千元，其中獎補助費用即佔

3 億 917 萬 9 千元，然未能見到其成果展現，爰提案凍結

6,500 萬元。 

《說明》： 

一、本部「科技發展工作」項下「健康醫藥生技轉譯臨床

推動計畫」係辦理精進臨床試驗能量及國際躍升計

畫，並補助財團法人醫藥品查驗中心辦理衛生福利

政策評估暨學研合作創新研究、強化創新藥物產業

發展之資源服務平臺建置計畫、生技醫藥轉譯創新

發展計畫－轉譯臨床主軸計畫。 

二、106年度階段性成果為： 

（一）精進臨床試驗能量及國際躍升計畫：主審人體試

驗暨研究倫理委員會（IRB）案件完成 168 件，

平均審查天數約 9.4 天，以過去 IRB 作法，審查

時間約 3至 4個月，此作法有效節省約 2.5至 3.5

個月審查時間，並有效管理強化審查機制效能。

並建置臺灣臨床試驗資訊平臺，以單一窗口（one 

stop shop）推廣臺灣臨床試驗的能見度。 

（二）衛生福利政策評估暨學研合作創新研究：提出 12

項具有我國公衛價值或為衛生福利政策重要議題

之研究分析報告和建議。 

（三）強化創新藥物產業發展之資源服務平臺建置計

畫：建置「潛力藥品資源服務平臺」及「優勢醫

材技術法規資源服務平臺」，主要為解決新藥研

發鏈中法規資源之缺口，包含團隊缺乏新藥開發

經驗、缺乏國際法規資料庫，及缺乏法規策略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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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等 3 項關鍵問題；並將醫療器材研發法規生命

週期重要資訊做系統化整理，輔以案例說明，加

速產品開發時程。 

（四）生技醫藥轉譯創新發展－轉譯臨床主軸計畫：進

行轉譯研發及臨床試驗有關之計畫審查及執行進

度評估，協助發掘具商品化潛力之研究案源及相

關之法規諮詢輔導等超過 150 案。並協助改善國

內新興醫療技術領域發展之法規環境，推動新醫

療技術及新興生醫產品法規國際協合工作，106

年度完成 6項法規建議案或分析報告。 

三、綜上，編列經費辦理本計畫實有其必要性，為利業

務持續推動，敬請惠予支持，准予動支。 

 修正決議事項（一）：31 

    本部「科技發展工作」項下「永續提供高品質健康醫

療服務」資訊服務費編列 424 萬 3 千元，考量政府經費短

絀，是項工作經費應予精簡，以減少公帑支出，爰提案全

數凍結。 

《說明》： 

一、本部所屬醫院現行醫療資訊系統，迄今已使用近 22

年之久。因系統老舊，與新技術開發之系統介接不易

且效能不佳，造成部分便民政策無法配合及影響醫護

人員醫療業務執行效率。 

二、爰此本部於 107 年編列預算，預計建置本部所屬醫院

「醫療資訊整合系統」及「主動式提示系統」並整合

醫療行政系統，期能提升醫療品質及照護效率並強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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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病關係。 

三、上述新開發之系統，其部分病人資料係源於現行所屬

醫院醫療資訊系統，故尚須由其系統資料庫取得，故

編列資訊服務費 424 萬 3 千元，期能發揮系統最大效

率。  

四、綜上，為提升醫療服務品質，編列經費辦理本計畫實

有其必要性，為利業務持續推動，敬請惠予支持，

准予動支。 

 委員會決議事項（三） 

    本部「科技發展工作」編列 7 億 5,512 萬 1 千元，本

項辦理推動衛生福利科技發展與管理、健康醫藥生技轉譯

臨床推動計畫、營造健康幸福社會及統計應用計畫…等，

歷年之技術研發成果已逐漸彰顯，應積極提出新型態研究

與主題，並向外界彰顯研究成果，亦未呈現研究計畫具體

內容關鍵新穎研究計畫，爰提案合併凍結 1,500萬元。 

《說明》： 

一、本部「科技業務」項下「科技發展工作」，主要係支

持本部各單位進行衛生政策之實證研究，107 年度編

列 7 億 5,512 萬 1 千元，因進行整體計畫之盤點及檢

討退場計畫，較 106年度減列 1億 2,162萬 3千元（包

含行政管理費用）。本部科技發展計畫每年皆配合國

家政策研擬相關科技計畫，例如 107年度本部配合行

政院推動 5+2 產業之「生醫產業創新推動方案」、「新

農業」、「數位經濟‧創新推動發展方案」等新型態

之研究主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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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部科技發展工作亦以「2025 衛生福利科技政策白皮

書」為藍圖，以議題導向（永續提供高品質醫療服

務、建置優質照護服務體系、確保衛生安全環境、

營造健康幸福社會、持續強化基礎建設等），進行科

技發展的規劃，完成衛生福利科技的相關整合，俾

利科技計畫能更聚焦、更切合施政需求。 

三、另，「科技發展工作」項下「推動衛生福利科技發展

與管理」為支持各單位之實證研究，主要係進行本部

科技發展計畫之先期規劃、科技研究計畫的推動及

管理考核以及衛生福利科技發展績效評估管理及各

項醫藥衛生人才的養成及訓練，以培育優質的科研

人力，帶動衛生福利知識擴散，厚實衛生福利研究

環境，以確實掌握本部科技發展的狀況，協助科技

計畫的研究成果轉譯，進一步提升本部政策執行效

益。 

四、綜上，編列經費辦理本計畫實有其必要性，為利業務

持續推動，敬請惠予支持，准予動支。 

本部「科技發展工作」項下「營造健康幸福社會及統

計應用計畫」編列 5,047 萬 3千元，本項存在下列問題：「兒

童及少年未來教育與發展帳戶推動方案」尚未完成法制

化，應儘速推動；另脫貧措施成效之評估指標及統計資料

仍未建置，鑑於脫貧措施有助於經濟弱勢民眾自立更生，

應儘速建立相關指標與統計資料，作為推動相關政策之依

據，爰提案合併凍結 1,500 萬元。 

《說明》： 

一、兒童及少年未來教育與發展帳戶係長期推動之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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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政策規劃之初，本部即已邀集專家學者、相關部會

及各直轄市、縣（市）政府召開多次「兒童及少年未

來教育與發展帳戶條例」草案研商會議，積極完備法

制作業，於 106 年 9 月 12 日報請行政院審查，行政

院並於 10 月 19 日審查完竣，經行政院院會討論通

過，於 12 月 1 日函送大院審議在案，全文草案共計

27 條。本條例草案已列入本部優先法案，望能支持

本項政策，早日完成立法，以嘉惠弱勢兒童。 

二、為照顧全國低收入戶及中低收入戶家庭，協助其家庭

成員自立脫貧，本部近年力促各地方政府推動相關脫

離貧窮措施。為落實脫貧之成效評估，本部 106年度

委託臺灣大學社會工作學系進行「脫離貧窮措施成效

評估研究計畫」，期透過分析國內外文獻、焦點團體

及行動研究以發展本土脫貧方案評估指標，業於 107

年 4月提交結案報告，未來將參考研究結果建立相關

指標，作為推動脫貧政策評估依據。 

三、綜上，編列經費辦理本計畫實有其必要性，為利業務

持續推動，敬請惠予支持，准予動支。 

 委員會決議事項（四） 

本部「科技發展工作」項下「營造健康幸福社會及統

計應用計畫」辦理衛生福利資料整合與加值應用服務之研

究與開發編列 2,142 萬 6 千元，本項所維護之死因統計檔

不涉現存自然人之資料，無個資法之適用。因現行許多研

究難以取得死因資料進行死亡確認，對於死亡者家屬造成

不必要打擾，統計處應研議將死因檔全面外釋之可行性與

期程，爰提案凍結 100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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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 

一、本部基於我國衛生福利統計與公共衛生政策等目的，

彙整相關部會通報至內政部之死亡資料，除定期發布

國人死因統計外，亦不斷檢討以增加資料揭露範圍，

方便各界運用，例如： 

（一）本部政府開放資料集於 106 年 11 月 12 日再新增

全國 5歲年齡組所有死因之資料集。 

（二）除配合公務需求，提供死亡檔比對後資訊外，針

對其他研究需求，亦已於 106 年 12 月 22 日起提

供死亡與否比對協作申請服務，外釋比對後之死

亡日期及死因碼。 

二、 本項經費編列係維護衛生福利資料科學中心之資料

庫、發展衛生福利資料整合應用之作法與程序，並

強化資科中心各項管理及資訊安全機制，擴充資科

中心雲端服務系統之研究案使用空間，所列經費有

其必要性。 

三、綜上，編列經費辦理本計畫實有其必要性，為利業務

持續推動，敬請惠予支持，准予動支。 

 委員會決議事項（五） 

本部「科技發展工作」項下「數位資訊醫療之推動與

整合」資訊服務費編列 2,904萬元，本項辦理電子病歷雲

端化整合應用計畫之基礎設備與資安強化，惟查電子病歷

跨院所查詢調閱功能使用量不佳，院所多僅查詢病人用藥

紀錄，爰提案凍結 500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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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 

一、有關基層院所僅零星調閱用藥紀錄乙節，據查仍有許

多已加入跨院調閱之中醫診所，認為調閱醫療影像報

告（骨科）有助於其臨床診療。至於衛生所使用情形，

由於調閱量落差較大，為促進各衛生所間互相學習，

本部 106 年度已分別於北、中、南區各辦理 1 家電子

病歷調閱績優衛生所觀摩活動，並邀請專家共同指

導，參與人員均表示滿意。 

二、經統計本部電子病歷交換中心 106 年度醫院上傳電子

病歷索引約有 2 億筆，完成跨院調閱電子病歷約有

290 萬筆，其中亦包括調閱超過 1.2 萬筆之衛生所，

配合原有各種問題的逐步改善，雖 106 年度未再增加

參與醫療院所數，但調閱量仍維持每年成長。 

三、關於電子病歷跨院調閱之民眾同意書，本部均要求醫

療院所明確告知並取得同意後，始得進行調閱。至於

醫院行政效率之改善，本部已完成 3 家醫學中心之同

意書數位化試辦，有利於提升作業效能；另 106 年度

亦就健保醫療資訊雲端查詢及電子病歷跨院調閱之同

意書進行整併之評估，以便利民眾填寫。 

四、綜上，編列經費辦理本計畫實有其必要性，為利業務

持續推動，敬請惠予支持，准予動支。 

  委員會決議事項（六） 

    「財團法人國家衛生研究院發展計畫」編列 26 億

5,643 萬 2千元，104 年度決算賸餘數比率為 3.06％，顯示

此預算歲出有過於寬列之嫌，且 105 年度此預算科目有 13

個分支計畫，106年度僅剩 8個分支計畫、107年度僅剩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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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分支計畫，然預算卻增加 4 億 2 千萬元。編列在其他業

務收入科目之技轉金，有編列不實之虞，財團法人國家衛

生研究院經過多年投入大量政府補助之研究經費，現在績

效漸漸提高，技轉金收益有顯著增加，應該努力尋求技轉

機會和財源，爰提案除人事費用外，合併凍結 5,000 萬元。 

《說明》： 

一、依「預算法第 98 條」、「歲出機關別預算科目設置

要點」及「概算應編書表格式及注意事項」規定，預

算書每一工作計畫以設置 2至 8個分支計畫為原則。

爰此，國衛院於 106 年度配合將 16 項科技計畫編列

為 8個分支計畫、107年度進一步將 19項科技計畫，

依政策屬性，重新編列為 5個分支計畫，列於「財團

法人國家衛生研究院發展計畫」項下。 

二、 本計畫經費包含國衛院全年度的研究發展經費、院

區基本營運費用及人事費用等。該院 107年度配合國

家政策需求新增執行下列 5項綱要計畫： 

（一）銀髮智慧健康照護及科技服務創新模式開發旗艦

計畫：因應 114年即將來臨之超高齡社會，儘早

配合政府長照 2.0 政策，發展創新模式，以科技

導入規劃落實地方長照發展特色，實現活躍老

化、在地老化之願景並發展相關產業。 

（二）亞太生醫矽谷精準醫療旗艦計畫：為推動本部與

醫學中心、學研機構、產業界的精準醫療合

作，建立核心能力，整合跨國資源，並且重視

人才培育，以鞏固團隊整體實力，引領臺灣學

術研究與產業發展站上國際重要地位。目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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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導 4 家國內廠商合作成立臺灣基因體產業聯

盟，並將於 4 年內將投入 1.2 億元，以加速精準

醫療產業發展。 

（三）建立亞太疫苗及血清研發中心旗艦計畫：以國衛

院生物製劑廠為基礎，發展模組化產程，加速

疫苗產業發展，鏈結東南亞國家，協助推動疫

苗產業南向。目前已建立「亞太腸病毒偵測網

絡」，與越南、柬埔寨及馬來西亞等國進行合

作，協助政府推動衛生外交。 

（四）再生醫學科技發展旗艦計畫：建立鑑定高穩定性

及高修復能力幹細胞的篩選平臺。提供神經/心

血管相關疾病之新治療策略。 

（五）強化早期臨床試驗能量：為新興計畫，藉以強化

國內早期臨床試驗能量，培育早期臨床試驗人

才，建立受試者癌症相關基因變異資料庫，研

擬早期臨床試驗法規科學研發策略指導原則，

以提升臨床研究專業人員達國際水準與提供國

內廠商早期臨床試驗設計與執行之策略諮詢及

實務參與。 

三、 國衛院 107 年度預計技轉金收入為 2 億元，為 107 年

度預計簽約之合約金額，合約隨著milestone的達成才

能逐步收取實現金。其他業務收入認列基準則為當年

度預計可實現的金額，故兩項數據之計算基準並不相

同。 

四、 國衛院的技轉授權收入可分為簽約授權金及之後隨

著完成開發進度再依據臨床試驗的進展之階段性授

權金（即里程金），以及若產品成功上市產品可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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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業金額收取銷售權利金等。簽約授權金及里程金

為一次性研發收入，無法成為常態性的自籌財源方

式，銷售權利金則可以為長期性自籌財源。國衛院

為扶植國內生技醫藥產業升級、促使相關技術順利

開發，於技轉初期僅收取合理之簽約金，並積極與

廠商進行產學合作，協助加速產品研發及臨床試驗

進行，俾利早日完成產品開發上市，即可取得較高

之後期權利金收益，以彌補較低之前期授權金收

益。 

五、 雖然目前國衛院授權金的金額尚未能弭平所投入的

研究經費，但國衛院早年授權廠商之技術已漸有回

饋，近年來技轉收入顯著提升，預期授權技術更接

近商業化階段後，將可獲得更多技轉相關權利金，

共創產學雙贏。 

六、 綜上，編列經費辦理本計畫實有其必要性，為利業

務持續推動，敬請惠予支持，准予動支。 

第 5目  社工及社區發展業務 

 修正決議事項（三）：67 

本部「社工及社區發展業務」編列 1 億 6,219 萬 7 千

元，近日發生多起虐童致死案件，係因社區關懷及強化社

區安全網業務成效不彰，爰提案凍結 150 萬元。 

《說明》： 

一、本部規劃強化社會安全網係以家庭為中心，以社區為

基礎。為使每一個民眾及家庭，都能快速獲得政府

服務，普及設置社會福利服務中心，各地方政府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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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依據人口數（15 萬人至 20 萬人設置 1 區），未來

全國將設置 154處為目標，逐年完成綿密的區域福利

服務網絡，強化福利服務輸送之可近性，照顧社區

中之老人、兒童青少年、婦女及身心障礙者。 

二、依本部統計，截至 105年底止，我國從事社會工作專

職人數為 1 萬 3,589 人，服務比為 1：1,693。與香

港、日本、美國相較，社會工作人員工作負荷偏

重，人力亟待充實。且因應社會環境急速變遷、社

會福利需求增加，以及人口結構老化、家庭結構改

變及身心障礙人口比率提高、兒少人口下降等趨

勢，進而影響社工人力需求與配置。 

三、另為綿密社會安全防護網絡，行政院已於 107 年 2 月

26 日核定「強化社會安全網計畫」（以下簡稱本計

畫），本計畫將就各領域進行通盤檢討並研擬整合機

制，以建立中央、地方及實務界縱向與橫向之合作

機制。惟考量部分地方政府可運用員額有限，爰將

「充實地方政府社工人力配置及進用計畫」納入「強

化社會安全網計畫」賡續執行，以納編為主、約聘為

輔，持續充實社工人力，強化服務效能。 

四、本計畫總人力需求合計 3,021 人，包含「充實地方政

府社工人力配置及進用計畫」補助地方政府從事保護

性工作與身心障礙者需求評估（ICF）等人力計 876

人與現行公益彩券回饋金補助地方政府辦理「家庭福

利服務中心」社會工作人員及社工督導 201人及配合

本計畫新增業務而增補的專業人力計 1,944 人，臚列

如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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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總人力需求一覽表 

                                                    單位：人 

計 畫 項 目 類      別 需求人數 

強化社會安全
網 

社會福利服務中心人力（含現有公
彩補助 201人） 

1,154 

脫貧方案家庭服務人力 83 

整合保護性服務及因應高度風險
個案新增保護社工 

498 

兒少保醫療中心人力 8 

加害人合併精神疾病（含自殺企
圖）服務人力 

283 

加害人處遇協調服務人力 88 

少年偏差行為及虞犯輔導人力 31 

小計 2,145 

充實地方政府
社工人力配置
及進用計畫 

兒少保護服務人力 320 

家庭暴力服務人力 190 

100 年補助充實保護性及身心障礙
需求評估服務人力 

366 

小計 876 

合  計 
 

3,021 

五、 綜上，編列經費辦理本計畫實有其必要性，為利業

務持續推動，敬請惠予支持，准予動支。 

 委員會決議事項（十一） 

本部「社工及社區發展業務」編列 1 億 6,219 萬 7 千

元，本項未見結合相關社區醫療資源之配套，若能結合全

臺基層醫療之能量，將可提供全人、全家、全社區式的預

防保健、居家等照護，以完善社區發展規劃，爰提案合併

凍結 150 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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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 

一、推動各項社區建設工作： 

截至 105 年底，我國計有 6,881個社區發展協會（較

上年度增加 21 個社區發展協會），社區戶數計 780

萬 6,374 戶，社區人口約 2,148 萬 3,480 人、社區活

動中心計 3,846處。本部依據社區發展工作綱要輔助

地方政府推展社區發展工作並編列預算，用以推動

各項社區建設工作，並致力於健全社區組織，培育

社區人才，推動福利社區化，辦理社區發展工作評

鑑及獎勵績優社區等事項。 

二、設置社區照顧關懷據點： 

（一）本部社會及家庭署積極推動社區照顧關懷據點，

補助民間團體及村里辦公室，結合在地志工及社

區資源，提供關懷訪視、電話問安、餐飲服務，

以及辦理健康促進活動等服務，發揮社區自助互

助照顧功能。截至 106年 12月底，全國共計設置

2,888個社區照顧關懷據點，其中 1,645個據點辦

理單位為社區發展協會。 

（二）社區照顧關懷據點結合當地衛生所、醫療院所及

相關資源，辦理 14 餘萬場次健康促進活動，共

計服務 400 餘萬人次，期透過在地化之社區照

顧，使老人留在熟悉的環境中生活，同時亦提供

家庭照顧者適當之喘息服務，以預防長期照顧問

題惡化，發揮社區自助互助功能。 

三、推動社區健康營造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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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部國民健康署自 99 年起參採 WHO「高齡友善城

市指南」八大面向：戶外空間與建築、交通、安

居、社會參與、敬老與社會融入、公民參與和就

業、溝通與訊息、社區支持與健康服務，結合縣市

政府及跨部門，積極打造臺灣成為高齡友善的社

會，透過「社區健康營造計畫」推動長者健康促進

工作，營造高齡友善環境及社區。 

四、透過前瞻基礎建設，鼓勵社區投入長照服務： 

因應高齡化問題及社會新興福利需求，本部爭取前

瞻基礎建設整建長照衛福據點計畫經費，規劃 4 年

內以修繕、增（改）建、新建等方式，整建全國 342

個社區活動中心成為長照、防災等福利服務據點，

擴充社區服務能量，普及社區長照據點，以利長照

2.0 資源快速發展，均衡城鄉差距，並回應民眾多元

照顧需求之目標。本部業於 106 年 12 月 22 日、29

日共核定補助 154 案社區活動中心整建工程，待整

建工程完成後，可結合社區當地衛生所、醫療院所

等資源提供長期照顧服務。 

五、 綜上，編列經費辦理本計畫實有其必要性，為利業

務持續推動，敬請惠予支持，准予動支。 

    本部「社工及社區發展業務」編列 1 億 6,219 萬 7 千

元，直到 105年年底全國仍僅 7,099 名社會工作人員及社

會工作師，離 104 年低推估所需人力仍有極大距離，爰提

案合併凍結 150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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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 

一、本部統計，截至 105 年底止，我國從事社會工作專職

人數為 1 萬 3,589 人，服務比為 1：1,693。與香港、

日本、美國相較，社會工作人員工作負荷偏重，人

力亟待充實。且因應社會環境急速變遷、社會福利

需求增加，以及人口結構老化、家庭結構改變及身

心障礙人口比率提高、兒少人口下降等趨勢，進而

影響社工人力需求與配置。 

二、另為綿密社會安全防護網絡，行政院已於 107 年 2 月

26 日核定「強化社會安全網計畫」（以下簡稱本計

畫），本計畫將就各領域進行通盤檢討並研擬整合機

制，以建立中央、地方及實務界縱向與橫向之合作

機制。惟考量部分地方政府可運用員額有限，爰將

「充實地方政府社工人力配置及進用計畫」納入「強

化社會安全網計畫」賡續執行，以納編為主、約聘為

輔，持續充實社工人力，強化服務效能。 

三、本計畫總人力需求合計 3,021 人，包含「充實地方政

府社工人力配置及進用計畫」補助地方政府從事保護

性工作與身心障礙者需求評估（ICF）等人力計 876

人與現行公益彩券回饋金補助地方政府辦理「家庭福

利服務中心」社會工作人員及社工督導 201 人及配合

本計畫新增業務而增補的專業人力計 1,944人，臚列

如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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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人力需求一覽表 

    單位：人 

計 畫 項 目 類       別 需求人數 

強化社會安全
網 

社會福利服務中心人力（含現有公
彩補助 201人） 

1,154 

脫貧方案家庭服務人力 83 

整合保護性服務及因應高度風險
個案新增保護社工 

498 

兒少保醫療中心人力 8 

加害人合併精神疾病（含自殺企
圖）服務人力 

283 

加害人處遇協調服務人力 88 

少年偏差行為及虞犯輔導人力 31 

小計 2,145 

充實地方政府
社工人力配置
及進用計畫 

兒少保護服務人力 320 

家庭暴力服務人力 190 

100 年補助充實保護性及身心障礙
需求評估服務人力 

366 

小計 876 

合  計 
 

3,021 

四、綜上，編列經費辦理本計畫實有其必要性，為利業務

持續推動，敬請惠予支持，准予動支。 

第 13目  國際衛生業務 

 新增決議事項（八）：97 

    本部「國際衛生業務」編列 1 億 5,688萬元，去（106）

年我國未獲邀請參與 WHA，不利於我國推動國際衛生業

務。針對我國重新參加世界衛生大會，以及推動衛生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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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國際合作，研擬具體改善措施，爰提案併委員會之決議

凍結 1,500 萬元。 

《說明》： 

一、我參與世界衛生大會（WHA）及世界衛生組織（WHO）

各項機制、活動及會議，是基於我 2,300 萬人民之普

世健康人權，並對國際貢獻我醫療專業與經驗，不僅

攸關全體國人的健康權益，更是世界衛生及防疫體系

中不可或缺的一環。 

二、我歷年來持續秉持專業、務實及有貢獻參與之原則參

與WHA及WHO各項機制、活動及會議，不僅於WHA

會議期間與友邦、友我國家及國際組織等充分透過雙

邊會談之場合，積極與各國及國際組織等進行多方專

業交流與會談合作；亦積極爭取推派專家參與 WHO

相關技術性會議，以取得全球最新醫衛資訊，使我能

與全球衛生政策發展同步接軌，捍衛全國人民衛生健

康與社會福利。 

三、106 年我未獲邀參與第 70 屆 WHA，本部陳部長仍率

「世衛行動團」赴日內瓦向國際社會表達我欲持續秉

持專業、務實、有貢獻參與全球衛生事務之決心，積

極爭取參與 WHO。 

四、去年 WHA 結束後，外交部與本部立即會商今年的推

案，積極規劃善用臺灣國際醫衛實力，以及與相關各

國的合作夥伴關係，向國際社會及 WHO 傳達我希望

持續專業、務實、有貢獻參與 WHO之立場。 

五、107 年 1 月 WHO 舉辦第 142 屆執行委員會（EB）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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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本部援例派員旁聽以掌握今年 WHA 議題之趨勢

發展，並積極爭取友邦、友我國家及國際醫衛組織繼

續支持我參與 WHO及為我發言。EB 會議中共 6 個友

邦及美國、日本等友我國家發言說明臺灣在國際醫療

衛生合作領域的具體貢獻，強調臺灣參與全球衛生體

系及 WHA 的重要性，相信讓全球更清楚了解臺灣的

訴求及貢獻。 

六、107 年 WHA 於 5 月 21日至 26 日假瑞士日內瓦召開，

本部已由陳時中部長率團前往，透過辦理專業論壇，

以及安排友邦、友我國家及國際組織與我雙邊會談

等，並與外交部等跨部合作，結合國內民間團體、國

際醫衛組織及青年團體之力量向國際發聲，亦積極與

WHO 及相關國際非政府組織交流互動，以強化我實

質參與之深、廣度，爭取國際對臺灣參與 WHA 的支

持。 

七、WHO新任幹事長將「全民健康覆蓋」（Universal Health 

Coverage）列為今年 WHO 首要政策，而臺灣為亞洲

地區第一個落實全民健康保險制度的國家，經驗及成

果極具參考價值。本部將持續基於貢獻衛生專業及維

護健康人權的立場，爭取參與 WHO及 WHA。 

八、綜上，編列經費辦理本計畫實有其必要性，為利業務

持續推動，敬請惠予支持，准予動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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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衛生福利部主管 107年度公務預算凍結案項目明細表 

單位：千元 

編

號 

決議 

項次 
決     議     內     容 

法  定 

預 算 

凍 結 

金 額 

提 案 

委 員 

衛生福利部 

1  修(一)： 

13 

107年度衛生福利部於中央政府總預算19款1項2目

「科技業務」目下編有35億1,689萬9千元，較去年

度增加3億2,647萬元。惟近年來國家財政資源日益

窘迫，中央政府1年以上公共債務未償餘額占前3年

度國內生產毛額平均數百分比均超過33％，接近公

債法第五條所規定之40.6％之中央政府舉債上限。

另前瞻基礎建設計畫也預計在未來8年內，每年增加

1,000億以上的政府公債，更使國家財政有捉襟見肘

之虞。故中央政府各所屬單位應重新審視明年度有

所增列之預算科目，審慎評估是否真有增列之必要

以資撙節。爰提案凍結6,500萬元，經改善上述事由

後並向相關委員會專案報告且獲同意後，始得動

支，以資撙節並杜爭議。 

3,411,553 65,000  國民黨團

-楊鎮浯 

2  修(一)： 

20 

衛生福利部107年度科技發展工作項下健康醫藥生

技轉譯臨床推動計畫編列3億1,521萬4千元，其中獎

補助費用即佔3億1,508萬6千元，然未能見到其成果

展現，對我國生技發展助益何在令人無法理解，施

政績效衡量指標闕如。爰提案凍結6,500萬元，俟向

本院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提出專案報告，始

得動支。 

309,307 65,000 國民黨團

-陳超明 

3  修(一)： 

31 

查衛生福利部107年度預算，其工作計畫「科技發展

工作」項下之分支計畫05永續提供高品質健康醫療

服務，編列資訊服務費424萬3千元；考量政府經費

短絀，是項工作經費應予精簡，以減少公帑支出。

爰提案全數凍結，待完成專案報告後，始得動支。 

4,243 4,243 國民黨團

-賴士葆 

4  委(三) 107年度衛生福利部「科技業務」項下「科技發展工

作」預算編列7億7,830萬9千元，除減列數額外，合

併凍結1,500萬元，俟衛生福利部就下列各案向立法

院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提出報告經同意後，

始得動支。 

1.107年度衛生福利部於「科技業務」項下「科技發

755,121 15,000 楊 曜 

劉建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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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號 

決議 

項次 
決     議     內     容 

法  定 

預 算 

凍 結 

金 額 

提 案 

委 員 

展工作」編列7億7,830萬9千元，包括業務費2億5,142

萬5千元，設備及投資7,793萬9千元，獎補助費4億

4,894萬5千元。辦理：推動衛生福利科技發展與管

理、健康醫藥生技轉譯臨床推動計畫、營造健康幸

福社會及統計應用計畫、數位資訊醫療之推動與整

合、福利服務行動躍升計畫等，歷年之技術研發成

果已逐漸彰顯，長年推動相關研究與統計，應積極

提出新型態研究與主題，並向外界彰顯研究成果。

計畫推動多年，預算經費累積可觀金額，卻未呈現

研究計畫具體內容關鍵新穎研究計畫。此外，預算

內容包含辦理衛生福利科技發展與管理業務及相關

會議等所需行政費用，計列508萬3千元；參與籌辦

國內外學術、產業科技展覽，推廣相關法規或環境

建置成果等業務及相關會議，計470萬8千元等，相

關會展預算監督不易，欠缺具體效益，且行政管理

費用亦應縮減。為撙節預算，發揮最大效益，爰除

有關「對臺灣省各縣市之補助」項目之經費及減列

數額外，其餘凍結1,500萬元，俟立法院社會福利及

衛生環境委員會審查並經同意後，始得動支。 

2.107年度衛生福利部於「科技發展工作」編列7億

7,830萬9千元，其中分支計畫「營造健康幸福社會

及統計應用計畫」編列5,330萬9千元，存在下列問

題： 

(1)我國推動脫貧措施，主要係由各地方政府編列預

算或結合民間團體資源辦理，其中脫貧方案始於臺

北市政府89年7月推出之「臺北市家庭發展帳戶」實

驗方案，不少地方政府亦陸續跟進辦理類似計畫。 

(2)為消弭類此世代貧窮之社會現象，鼓勵經濟弱勢

家庭以儲蓄來累積資產，衛生福利部辦理「兒童與

少年未來教育及發展帳戶推動方案」，是以，自行

政院105年11月核定該方案迄今近1年，該方案已自

106年6月推動實施。惟尚未完成法制化，應儘速推

動。 

(3)綜觀過往衛生福利部就推動脫貧措施之說明，目

前各地方政府所提報之脫貧措施成果報告內容，未

就參與脫貧方案者後續脫貧情形予以追蹤及統計，

爰目前有關脫貧措施成效之評估指標及統計資料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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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號 

決議 

項次 
決     議     內     容 

法  定 

預 算 

凍 結 

金 額 

提 案 

委 員 

未建置。鑑於脫貧措施有助於協助經濟弱勢民眾自

力更生，衛生福利部應儘速建立相關指標與統計資

料，以作為推動相關政策之依據。 

爰上項預算除減列數額外，其餘凍結1,500萬元，俟

衛生福利部針對上述問題提出說明及檢討改進之方

案，向立法院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提出報告

並經同意後，始得動支。 

5  委(四) 107年度衛生福利部於「科技發展工作」項下「營造

健康幸福社會及統計應用計畫」中，編列「辦理衛

生福利資料整合與加值應用服務之研究與開發」

2,251萬9千元。 

衛生福利部統計處主管之資料科學中心內管理各種

調查、健保……等資料庫，其中亦包含死因統計檔

（以下簡稱死因檔）。死因檔係為當年度死亡者之

死因資料卡或死亡證明書註碼情形之編整，其中統

計項目包含身分證字號、出生日期、死亡日期、死

因分類碼……等欄位，資料年度自民國60年至今。

死因檔由於「以非現生存之自然人資料」為主，且

其間不涉及其他現生存之自然人資料，因此非個人

資料保護法所稱之個人資料，故無個人資料保護法

之適用。現行許多學術或臨床的追蹤型研究，因難

以取得死因資料進行死亡比對與確認，而發生許多

追蹤聯繫後才發現病人或個案已過世的情形，對於

死亡者家屬造成不必要的打擾。既然死因檔內僅含

非自然人之死亡資訊，為免死亡者家屬之二次傷

害，統計處應研議將死因檔全面外釋之可行性與期

程，切勿無限上綱，以死亡者資料可能推論之現生

存之自然人，而將死因統計檔以不必要之管制機制

造成死亡者家屬與研究者之困擾。 

爰凍結「辦理衛生福利資料整合與加值應用服務之

研究與開發」100萬元，俟衛生福利部針對「死因統

計檔資料庫擬定資料原始檔外釋機制並公告施行」

向立法院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報告後，始得

動支。 

21,426 1,000 吳玉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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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號 

決議 

項次 
決     議     內     容 

法  定 

預 算 

凍 結 

金 額 

提 案 

委 員 

6  委(五) 107年度衛生福利部「科技發展工作」工作計畫項下

「數位資訊醫療之推動與整合」分支計畫下「業務

費─資訊服務費」科目編列2,904萬元，其中為辦理

電子病歷雲端化整合應用計畫之基礎設備與資安強

化（包括醫事憑證管理中心）、技術支援服務及偏

鄉衛生所電子病歷雲端閘道系統擴充與技術服務，

計列2,131萬元。惟查電子病歷跨院所查詢調閱功能

使用量不佳，院所多僅查詢病人用藥紀錄。 

(1)首查山地離島地區衛生所電子病歷調閱功能及健

保雲端藥歷運用情形，渠等大多運用健保雲端藥歷

查詢就醫病人用藥紀錄，惟有關電子病歷跨院所查

詢調閱功能，除少數衛生所外，餘僅有零星調閱紀

錄，或未曾運用該項功能，未能發揮系統原有建置

效益。 

(2)衛生福利部於98年起，即開始辦理「加速醫療院

所實施電子病歷系統」計畫，計畫期程自99至101

年，預計至101年時，全國醫院實施電子病歷比例要

達80％，即400家、可提供跨院查詢電子病歷之醫院

比例，則要達至少60％，即約300家，現雖已有400

餘家醫院加入電子病歷交換中心，然此數據多重於

加入之醫院數，而忽略實際調閱用量，而無從具體

評估計畫成效。 

(3)病歷因屬個人資料保護法第6條之特種個資，須經

當事人書面同意後始得蒐集、處理或利用。目前病

患至醫院初診時，醫院均會交予數份同意書供其簽

名，惟囿於醫院人力及時間，過程中是否確實得使

病患（尤其年長者）瞭解其權利義務，不無疑問，

恐使個人資料同意書淪為形式，亦有研謀如何兼顧

病患權益與醫院行政效率之餘地。 

為使電子病歷系統發揮預期效益，爰凍結「資訊服

務費」500萬元，俟衛生福利部向立法院社會福利及

衛生環境委員會提出合理績效評核指標向立法院社

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報告後，始得動支。 

29,040 5,000 李彥秀 

7  委(六) 107年度衛生福利部「科技業務」項下「財團法人國

家衛生研究院發展計畫」預算除人事費用外，合併

凍結5,000萬元，俟衛生福利部就下列各案向立法院

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提出報告經同意後，始

2,656,432 50,000 陳宜民 

邱泰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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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號 

決議 

項次 
決     議     內     容 

法  定 

預 算 

凍 結 

金 額 

提 案 

委 員 

得動支。 

1.上項科目預算係全數對財團法人國家衛生研究院

之獎補助費，然該科目預算104年度之決算剩餘數比

率為3.06％，顯示此預算歲出有過於寬列之嫌。且

105年度此預算科目有13個分支計畫，106年度僅剩8

個分支計畫、107年度僅剩5個分支計畫。然預算卻

增加4億2千萬元。 

值此國家財政困窘之際，爰凍結「財團法人國家衛

生研究院發展計畫」5,000萬元，俟衛生福利部向立

法院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提出合理解釋說

明，並經同意後，始得動支。 

2.107年度衛生福利部獎補助「財團法人國家衛生研

究院發展計畫」預算編列27億3,859萬元，經查編列

在其他業務收入科目之技轉金，有編列不實之虞。

在107年度財團法人國家衛生研究院工作計畫及收

支預算書第7頁，清楚預計技轉金收入為2億元，然

而在其收支營運預算表之其他業務收入（第197

頁），卻僅編列3千多萬元。低於上年度預算金額1

億多元，更遠低於105年度決算金額2億多元。財團

法人國家衛生研究院長期少編列技轉金收入，以規

避開發技轉金財源之責任與義務，實不可取。 

財團法人國家衛生研究院經過多年投入大量政府補

助之研究經費，現在績效漸漸提高，技轉金收益有

顯著增加，應該努力尋求技轉機會和財源，在政府

財政困難之際，減縮對衛生福利部獎補助金之依

賴。爰凍結「財團法人國家衛生研究院發展計畫」

預算5,000萬元，以敦促財團法人國家衛生研究院提

高技術研發效益，並向立法院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

委員會報告後，始得動支。 

8  修(三)： 

67 

衛生福利部107年度預算案列第5目「社工及社區發

展業務」1億6,265萬9千元。經查：（一）強化社會

安全網計畫人力，充實全國專業人力缺口，以達合

理服務量能，深化個案及家庭之專業服務。（二）

推動社會福利社區化，鼓勵關懷及照顧社區中之老

人、兒童青少年、婦女及身心障礙者等弱勢族群，

建立社區福利服務網絡，改善社區居民經濟生活，

提升社區居民生活品質。惟近日發生多起虐童致死

162,197 1,500 國民黨團

-蔣乃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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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件，係因社區關懷及強化社區安全網業務成效不

彰，爰提案凍結150萬元，待提出專案報告後，始得

動支。 

9  委(十一) 107年度衛生福利部「社工及社區發展業務」預算1

億6,265萬9千元，合併凍結150萬元，俟衛生福利部

就下列各案向立法院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提

出報告後，始得動支。 

1.社工與社區發展計畫，欲推動社會福利社會化，

以關懷及照顧社區中之老人，有助於進一步完善長

照2.0之政策；然未見結合相關社區醫療資源之配

套，若能結合全臺基層醫療之能量，將可提供全人、

全家、全社區式的預防保健、居家等照護，以完善

社區發展規劃。 

爰針對「社工及社區發展業務」預算1億6,265萬9千

元，凍結150萬元，俟衛生福利部向立法院社會福利

及衛生環境委員會提出完整之計畫報告，確認該計

畫能強化社區發展並經同意後，始得動支。 

2.據衛生福利部統計資料指出，104年社會工作人員

及社會工作師共6,273名，然依據呂寶靜（99）「眺

望2020年臺灣社會工作專業發展之趨勢」研究推估

指出，104年至少應有10,499名社會工作人力，嚴重

短缺4,266名社會工作人力，直到105年年底全國仍

僅7,099名社會工作人員及社會工作師，離104年低

推估所需人力仍有極大距離，因此造成臺灣現今社

會工作人員業務」繁重，社會安全網之不足。爰針

對「社工及社區發展業務」預算1億6,265萬9千元，

凍結150萬元，俟衛生福利部提出擴充社會工作人力

計畫及確切期程，向立法院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

員會報告後，始得動支。 

162,197 1,500 邱泰源 

陳曼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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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新(八)： 

97 

有鑑於臺灣退出聯合國後，自98年起，世界衛生組

織秘書長首度發函我國衛生署長，以「中華臺北」

名義及「觀察員」身分，出席第62屆世界衛生大會，

此後每年均以觀察員身分參與WHA。惟今（106）

年我國未獲邀請，僅事先藉外交管道拿到10張旁聽

證，不利於我國推動國際衛生業務，爰併立法院社

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之決議凍結1,500萬元，俟

衛生福利部針對我國推動參加世界衛生大會研擬具

體措施，並向立法院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提

出專案報告經同意後，始得動支。(國際衛生業務) 

156,880 15,000 國民黨團

-王育敏 

 


